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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及相关机构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关于富贵鸟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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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 2014 年 9 月 1 日经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1 月 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2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5 年 4 月 22 日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富贵鸟股份”、“富贵鸟”）成功发行 8 亿元 2014 年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14 富贵鸟”、“本期债券”）。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发行总额：人民币 8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

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为 6.30%；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 富贵鸟”票面利率不调整和投资

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

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付息，不计复利。 

5、担保情况：发行人董事长林和平先生为本期债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 

6、本息兑付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2017 年 4 月 24 日分别

兑付了本期债券第一个和第二个付息年度的利息；发行人未能按期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兑付本期债券的回售本金 65,206.80 万元和第三个付息年度利息 5,040

万元，本期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及国泰君安关于本期债券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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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作为“14 富贵鸟”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报告如下，并作如下风险提示： 

（一）本期债券违约事项处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发生实质性违约后，国泰君安已根据本期债

券 2018 年第二、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债券持有人的授权，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狮法院”）提交了申请撤销

发行人价值约 1,650 万元固定资产抵押的诉讼材料；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福

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提交了针对发行人的破产申

请材料。 

1、泉州中院受理国泰君安对发行人的破产重整申请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收到泉州中院送达的《福建省泉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 05 破申 10 号）（以下简称“《民事裁定书》”）

及《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18）闽 05 破 4 号）（以下简称“《决

定书》”），《民事裁定书》中裁定受理申请人国泰君安对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整申请。《决定书》中指定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具体如下： 

（1）《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泉州中院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8）闽 05 破申

10 号）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有贸易试验

区商城路 61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59284XQ。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晨程，石赫，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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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八七路东段富贵鸟

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11570926K。 

法定代表人：林和平。 

2018 年 6 月 29 日，国泰君安以富贵鸟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但仍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泉州中院申请对富贵鸟股份进行重整。富

贵鸟股份对国泰君安的重整申请未提出异议。 

泉州中院查明，富贵鸟股份的住所地位于福建省石狮市，登记机关为福建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3 年 12 月，富贵鸟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2016

年 9 月 1 日股票停牌。2015 年 4 月 22 日，富贵鸟股份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14 富贵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8 亿元，债券期限 5 年，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的，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债券到期日为 2020 年 4 月 22 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的，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8 年 4 月 22 日。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国泰君安。2018 年 4 月 23 日，富贵鸟股份发布公告，称“‘14 富贵鸟’公司

债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应兑付回售本金 65,206.80 万元、第三个付息年度利

息为,5040.00 万元，由于本公司前期存在大额对外担保及资金拆借，相关款项无

法按时收回，本公司无法按期偿付本次债券到期应付的回售本金及利息……本次

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公告还称，“本次债券违约将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18 年 5 月 28 日，国泰君安发布“14 富贵鸟”公司债券第三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公告，称其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召集召开了“14 富贵鸟”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授权和委托国泰君安参与发

行人破产程序的议案》。 

另查明，截止国泰君安提起重整申请时，已有 11 名债券持有人授权国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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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以国泰君安名义提起破产申请，债券持仓金额为人民币 23,296.6 万元1。 

泉州中院认为，富贵鸟股份的住所地位于其辖区，登记机关为福建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泉州中院依法对本案享有

管辖权。富贵鸟股份发生债券实质性违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根据富贵鸟股份

发布的公告内容，可以认定该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国泰君安获得债券持有人

授权，依法有权申请富贵鸟股份重整。富贵鸟股份对重整申请没有异议，其作为

上市公司，品牌享有一定知名度，具有通过重整复兴再生的可能。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

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

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本裁定

自《民事裁定书》出具之日起生效。 

（2）《决定书》（（2018）闽 05破 4号）主要内容 

泉州中院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决定书》（（2018）闽 05 破 4 号）

主要内容如下： 

2018 年 7 月 26 日，泉州中院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因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且

清算组中介机构系通过竞争性选任方式产生，石狮市人民政府向泉州中院建议指

定清算组为管理人。鉴于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系香港上市公司，对该公司进行重

整有一定的复杂性。由政府有关部门择优选任的中介机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担任

管理人，有利于重整事务的连贯性，也有助于重整程序的顺利推进，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指定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算组名单详见附件）。 

                                            

1 注：泉州中院对其认定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债券持有人的申请予以立案受理，不影响其他债券持有

人后续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申报、参与方案表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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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

员会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泉州中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2、国泰君安诉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狮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将于近期开庭 

根据嘉源律师事务所反馈，其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收到石狮法院出具的国

泰君安诉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狮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传票》（案号（2018）闵 0581 民初 4179 号）、《出庭通知书》等文件，该

诉讼案件将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石狮法院开庭审理。目前，国泰君安正与嘉

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积极做好开庭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除上述诉讼及破产申请外，国泰君安对本期债券担保人、银行等其他相关责

任方采取的其他法律举措也在积极推进。国泰君安将继续根据债券持有人的授权，

对本期债券发行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方采取法律措施，并及时披露相关工作的

进展情况，以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提请债券持有人注意，国泰君安将无法代表未提交授权文件或授权文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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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债券持有人参与后续针对发行人的法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起或

参与诉讼、申报债权等。 

（二）发行人与石狮市六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动产抵押合同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办理一

项动产抵押登记。经国泰君安向发行人问询，发行人表示，相关抵押为 2017 年

10 月 30 日办理的存货抵押的续抵。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与石狮市六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石狮六胜”）签订了《动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发行人以存货为抵押物向石

狮市六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298,531,356.77 元。

（详见发行人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披露的《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

债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版）》。）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1 日披露的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等事项的公告》，该项动产抵

押已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办理了注销。 

2018 年 7 月 3 日，发行人与石狮市六胜签署了《动产抵押合同》，合同约

定，为担保石狮六胜对于发行人的相关债权，由发行人提供抵押物，为石狮六胜

设定抵押权。上述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本金 229,116,706.36 元，抵押物为皮料、

超纤、内里、布料及成品鞋等，合同期限为一年。上述动产抵押已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在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石狮六胜为发行人提

供的相关借款主要用于发行人的生产及经营活动。 

（三）发行人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其审计机构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境

内审计机构的公告》，为填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辞任造成的空

缺，发行人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发行人 2017 年度境

内审计机构。 

鉴于泉州中院已受理国泰君安对发行人的破产重整申请，上述审计工作将视

管理人的安排继续开展或终止。 

 



 

10 

国泰君安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及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责任。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国泰君安联系方式： 

资本市场部 秦立欢：021-38674910，qinlihuan013480@gtjas.com 

投行项目组 滕 强：0755-23976359，tengqiang013484@gtjas.com 

      宁文科：0755-23976360，ningwenke@gtjas.com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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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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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算组名单 

组 长：黄春辉 石狮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陈德清 泉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张永安 石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海军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王莉莉 泉州和睿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 

成 员：林志坚 石狮市经济局局长 

    林金场 石狮市商务局局长 

    傅荣辉 石狮市财政局局长 

    廖闽欣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陈殿魁 石狮市国土规划和房产管理局局长 

    黄诗建 石狮市审计局局长 

    张辉程 石狮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蔡新群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柯向阳 石狮市国税局局长 

    张美雪 石狮市地税局局长 

    黄作影 泉州银监分局石狮监管办事处主任 

    邱灿飞 湖滨街道办事处主任 

    郑文芳 宝盖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正一 石狮市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办公室副主任 

    李成文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许胜锋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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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浩宇 泉州和睿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富贵鸟项目负责人 

    陈 瑞 泉州和睿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富贵鸟法务项目负责人 


